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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年公司（修訂）條例草案》 

第５、１０、１１、２４、２７及３１條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年７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七月七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動議

修訂《２０１０年公司（修訂）條例草案》第５、１０、１１、２４、２７及３

１條的致辭全文： 

 

代主席： 

 

  我動議修訂剛讀出的條文，修正案的內容已載列於發送給各位議員的文件

內。我現就各項修訂作出簡單介紹。 

 

  有關對條例草案第５條所作的修訂，是為了進一步簡化以電子方式申請成立

公司的程序。現時任何人如欲成立公司，須按《公司條例》第１５條將公司經核

證為真確的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副本，連同法團成立表格一併遞交予公司註冊處

註冊。由於《公司條例》第６及１２條要求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正本，須由所

有創辦成員簽署，因此遞交予公司註冊處註冊的副本，亦須顯示所有創辦成員的

簽名。為便利以電子方式成立公司時遞交這些文件，我現在動議修訂第５條，要

求公司創辦成員在申請成立公司時，只需在法團成立表格中包括一項陳述，述明

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已按《公司條例》第６及１２條簽署，而遞交予註冊的副本

與其正本內容一致便可。為配合此項修訂，我稍後將動議新訂的第３Ａ、５Ａ及

５Ｂ條，以撤銷《公司條例》中要求申請人向公司註冊處遞交經核證為真確的章

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副本作註冊的條文。 

 

  第１０及第１１條的修訂，是為了回應法案委員會審議草案期間議員所提出

的意見。根據第１０及第１１條，如公司已經以某名稱註冊，而其後公司註冊處

處長認為該名稱違反《公司條例》第２０條第１（ｃ）、１（ｄ）款或第２款，

則處長可指示該公司更改名稱。由於現時《公司條例》已指明，公司名稱是否違

反第２０條第１（ｃ）、１（ｄ）款或第２款的規定是由行政長官決定，我們同

意無需在名稱是否違反規定的事宜上，另外給予公司註冊處處長酌情權。因此，

我動議修訂條例草案中的第１０及第１１條，刪除「處長認為」的字眼。 

 

 



  我亦動議修訂第２４及２７條。原訂的第２４及２７條，具體列出公司註冊

處處長以電子紀錄方式發出通知書及證明書的安排。由於《電子交易條例》對以

電子紀錄方式發出文件已有詳細規定，而公司註冊處處長如何發出通知書及證明

書的具體安排屬技術性細節，我們認為無需在《公司條例》內訂明有關細節。第

２４及２７條的修訂，旨在刪除列明該等細節的條文。 

 

  就條例草案第３１條新訂的第１６８ＢＡＩ條，有議員關注若公司成員或債

權證持有人在收到公司以電子形式發出的文件或資料後，根據該條文向公司索取

印本，而該文件或資料要求他在某限期前採取某行動，他可能會在限期過後才收

到有關印本，因為條文規定，除非他在限期前不少於十四日向公司索取，否則公

司只需二十一日內送交或提供印本即可。有見及此，我動議修訂第３１條，訂明

如成員或債權證持有人在上述情況下，向公司索取文件印本，公司須在收到有關

要求後的七日內，向他們送交或提供有關印本。除此之外，我們亦建議對第３１

條就新訂的第１６８ＢＡＨ條作文字上輕微的修訂。 

 

  代主席，全部的修正案均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希望各議員支持有關修

正案。 

 

  多謝代主席。  

完 

 


